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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充公告 

有關出售於目標公司的股權之須予披露交易 

 

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三年五月五日的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，內容有關出售於目標公司

的股權事項。除另有所指外，本公告所用所有詞彙與該公告所採用者具相同涵義。 

 

董事會謹此提供有關收購事項的補充資料。 

      

代價乃經賣方與買方按正常商業條款公平磋商，且計及以下各項（其中包括）後釐定：(i)目

標公司於二零二三年二月二十八日的資產淨值；(ii)目標公司過往的財務表現；(iii)目標公司

的業務前景；及(iv)「進行出售事項的理由」所載出售事項的裨益。 

 

 
 

承董事會命 

香港通訊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

主席 

陳重義 

 

香港，二零二三年五月九日 

於本公佈刊發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陳重義先生、陳重言先生、陳明謙先生、胡國林先

生、葉文瀚先生及林文厚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趙雅穎先生、朱初立醫生趙雅穎先生及羅家

熊博士。 

* 僅供識別 


